
臺北市政府第 8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防治小組」 

109年度性別與情感教育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 研習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 109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二)教育部 109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三)臺北市 109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四)臺北市政府第 8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防治小組 109 年度工作

實施計畫。 

二、 研習目標： 

(一)提升班級導師及輔導教師情感教育敏感度及正確輔導概念。 

(二)建立班級導師正確性別平等意識，強化班級經營與管理能力。 

(三)透過實務座談，增進輔導教師資源連結資訊及輔導工作能力。 

三、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 

四、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五、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

65號） 

六、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

中學 

七、 研習對象：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含特殊教育學校）、國中及國小

之導師、輔導人員及 10 年內未參與性平相關研習者（限實體課

程），請各校務必薦派 1名相關人員參加，每場次至多錄取 80人

為限。 

八、 課程內容： 

(一) 公私立國小輔導教師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座/主持 場地 

6 月 12 日 

（五） 

12:40 – 13:00 報到 輔導室 

福星國小 

13:30 – 15:00 心理學 學情感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王鍾和教授暨研發團隊 

15:00 – 16:30 
性別電影中的情感教

育 

臺北市忠孝國小 

陳建榮教師 

16:30 –  綜合座談 教育局代表 



 

(二) 公私立國小導師場次(分 2場)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座/主持 場地 

6 月 3 日 

(三） 

第 1 場 

東區.北區 

08:30 – 09:00 報到 輔導室 

成德國小 09:00 – 12:00 從繪本談情感教育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

職涯發展中心 

劉淑雯助理教授 

12:00 – 12:30 綜合座談 教育局代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座/主持 場地 

6 月 10 日 

(三） 

第 2 場 

西區.南區 

08:30 – 09:00 報到 輔導室 

成德國小 09:00 – 12:00 從繪本談情感教育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

職涯發展中心 

劉淑雯助理教授 

12:00 – 12:30 綜合座談 教育局代表 

 

 

(三) 公私立國中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座/主持 場地 

6 月 19 日 

（五） 

08:40 – 09:00 報到 輔導室 

泰北高中 

09:00 – 12:00 情感的溝通與表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許皓宜副教授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4:30 心理學 學情感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王鍾和教授暨研發團隊 

14:30 – 16:00 
性別電影中的 

情感教育 

臺北市忠孝國小 

陳建榮教師 

16:00 – 16:30 綜合座談 教育局代表 



 

(四) 公私立高中職（含特殊學校）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座/主持 場地 

6 月 12 日 

（五） 

08:40 – 09:00 報到 輔導室 

泰北高中 

09:00 – 10:30 正向健康的感情觀 
現代婦女基金會 

黃傳馨社工 

10:30 – 12:00 理性分手與分手調適 
現代婦女基金會 

劉容任督導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6:00 
多元性別 

與情感教育 

中央警察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林麗珊教授 

16:00 – 16:30 綜合座談 教育局代表 

九、 敬請研習對象務必擇一場次準時出席並惠准予公假及課務派代。 

十、 承辦學校停車位有限，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另為落實環保，

請攜帶個人杯具。 

十一、 研習時數核發：全程參與國小場研習者核發 3小時研習時數，

遲到 60分鐘（含）則不予核發研習時數；參與國、高中職（含

特殊學校）場研習者核發 6小時研習時數，遲到 120分鐘（含）

則不予核發研習時數。 

十二、 報名時間與方式：即日起至 109年 5月 27日(三)止，逕行登入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

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

辦理薦派報名。 

十三、 請出席教師遵守防疫規範，務必戴口罩參與研習，如有發燒

(37.5度以上)、呼吸道症狀(咳嗽、喉嚨痛等)、呼吸急促症等以

上症狀，請勿參加研習。 

十四、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下支應。 

十五、 獎勵：執行本計畫之績優人員依本市獎勵措施敘獎，以資鼓勵。 

十六、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